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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身边

为为他他人人担担保保，，还还不不上上钱钱被被拘拘

2010年12月28日，何某从
李某那里贷款10万元，张某和
马某共同给何某担保，相互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借款到期后，
李某向借款人何某及两担保人
张某、马某催要。2011年12月30
日，担保人王某向出借人何某
还款31000元，但仍欠69000元。

2012年9月3日，因找不到何某、
马某，李某将张某起诉到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张某偿还69000
元及利息。

东昌府区法院认为，何某
为借款人，张某和马某共同担
保，向李某借款10万元。张某对
保证条款签字认可，保证合同

成立。张某已还款31000元，尚
欠69000元，事实清楚，足以认
定。现李某要求张某按其承诺
承担还款责任 (如借款人何某
到期不还，担保人愿承担所欠
债务偿还借款 )，依法应予支
持。

张某提出，担保人马某已

还5000元，并且他们担保已过
了保证期限，不应承担保证责
任，但张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
他的辩解理由不被法院认可。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法院最终
判决，张某偿还李某69000元及
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利率
计算)。

案发：

担保贷款

还不完款被告上法院

由于找不到借款人何某，和当
时共同担保人马某，张某感觉很
冤，接到法院判决后，他既没有
上诉也不履行。2013年4月16日，
李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期间，法院依法向张某
下达《强制执行通知书》，查封了

张某经营门市里面的电动车(后
经查实门市已经转人，电动车是
经销商放到他商店里代卖的，王
某名下已没有财产)。执行人员
多次打电话给张某，结果张某就
是不履行。

2013年7月25日，执行人员

强行将张某带到法院，劝他给申
请人李某一个答复或一次性偿
还或分期偿还。可张某就是一口
咬定“没钱”，甚至还“请求”执行
人员把他拘留。

后来，执行人员想通过算家
庭帐、经济帐、名誉帐等做被执

行人张某的思想工作，让他先拿
一部分，也算给申请人一个交
待。结果，张某还是说“没钱”。鉴
于被执行人张某的这种态度。执
行人员经请求院长，最后，对张
某采取了司法拘留15天的强制
措施。

进展：

拒不履行判决

当事人被拘留半月

法院决定对张某施行司法
拘留后，张某却显得轻松，深深
地呼了口气。在送张某到拘留所
的路上，“我也不愿意让你们拘
留，我有我的苦衷，和这个案子
性质一样，我还有80万的债，他

们也在找我。”张某说，现在拘留
了他，也好让他摆脱其他债权人
的纠缠，让他在拘留所里好好反
思反思。“将来对我做事可能更
有益处，要谨慎，不能随意担
保。”

张某介绍，之前，他在香江
市场开了一个电动车专卖店，贷
了80万元，由于经营和人员等原
因，一直没有赚钱，但借款一直
还不上，后来无奈转卖出去，近
期经常有人要账，他也没有办

法。
张某说，法律不同情苦衷，

法律有法律的规定，与其现在
遭罪，不如当初不担保，世上没
有卖“后悔药”的，只能吸取教
训。

延伸

为躲避追债

当事人“欣然”接受拘留

近日，作为担保人的张某，被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拘留。据了解，2010年张某和马某共同为他人担
保，到了还款日期，借款人和担保人之一的马某都“蒸发”了，张某便被告上了法院，要求偿还剩余欠
款，张某却一口要定“没钱”。

本报记者 任洪忠 通讯员 高传绪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
十二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
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
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
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

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
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
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
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
务。

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
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
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
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

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
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
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
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
任。

保证人应按

合同约定担责

法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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